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教通知【2019】140号

关于做好2019级本科生导师选聘工作的通知
根据学校《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校发[2018]95号)（附件1）文件精神，现将2019级本科生导师制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学院要高度重视本科生导师工作，依照学校文件和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做好2019级导师遴选聘任工作。
2．各学院要根据学生规模和师资情况为2019级本科生选聘导师，每位导师要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本科生导师应为具有中级（含）以上职称且在校承担教学科研工作一年以上的专任教师（含双肩挑教师）。原则上中级以下职称的教师及入校工作不满一年的教师不独立承担指导工作，但可以作为副导师参加导师组。
3.请各学院填写《2019级本科生导师信息统计表》（附件2），经学院盖章、教学院长签字后，于9月20日前报送教学科，电子文档发送至zhaohy@ustb.edu.cn；如对导师制有任何意见和建议，也可一并发到以上邮箱。
附件1：校发〔2018〕95号-《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附件2：2019级本科生导师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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